附件

福建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研员专业标准
（试行）
	维度
	领域
	指    标

	专业
精神
	专业
意识
	1.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遵守教育法律法规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以师生为本。
2.理解研训、质量监测等工作的重要性和专业性，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发展规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，合理规划自身职业发展。
3.牢固树立服务意识，坚持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服务、为中小学校和教师发展服务、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。

	
	专业
情怀
	4.富有教育情怀，自觉践行教书育人初心和使命，严谨治学，终身学习，知行合一。
5.熟悉基层一线，尊重理解教师，热爱研训工作，愿做中小学教师学习工作的指导者和引路人。

	
	专业
品质
	6.思维敏捷，思路清晰，富有创新和批判精神，勇于担当，勤于钻研，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7.善于组织协调和沟通交流，具有团队合作精神，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，秉持公正性，具有公信力。

	专业知识
	通识
知识
	8. 具有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教学论、课程论、教材教法、教师教育、成人学习、人力资源管理、项目管理等相关理论与知识。
9. 熟练掌握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举措，跟踪国内外教育改革和发展新动态。
10. 具有广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，以及相应的艺术欣赏和表现素养，掌握教育信息技术应用知识和技能。
11. 了解区域教育改革发展基本情况，在家庭教育、劳动教育、研学旅行等领域以及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上具有某一方面的研究专长。

	
	学科
知识
	12. 学科专业知识精深，掌握学科知识体系、基本思想与方法，理解学科核心素养要求，理解跨学科之间知识、能力和素养的联系。
13. 把握教材编写意图和育人价值，掌握课程论知识、课程研究方法和课程资源开发方法，了解学科课程建设前沿成果。

	专业知识
	教研
知识
	14. 掌握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和学科教学内容方法，关注学科教学改革动态和难点热点问题，借鉴教育教学成功经验。
15. 掌握教育科学研究和主持教研活动方法，掌握教学评价、学业评价的知识和方法。

	
	教师
教育
知识
	16. 掌握教师教育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。
17. 掌握不同阶段教师专业发展特点、规律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与方法，掌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。

	专业能力
	教育
教学
指导
能力
	18. 能准确解读课程标准和教材，具有教学实施和示范能力，能开设教学示范观摩课或专题讲座。
19. 能有效开展教学调研、质量监测、诊断与评价，能提炼教学成果，推广教学经验，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式。
20. 能聚焦关键问题组织开展区域教研、网络教研，并指导学校开展校本研修，不断创新研修模式。
21. 具有较强的学科命题能力，善于运用大数据分析，掌握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方法，能有效开展学科教学评价、学业评价，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与建议。

	
	课程
开发
能力
	22. 能参与和制定区域课程实施方案，开发地方课程，指导学校课程开发与实施。
23. 能根据课堂教学需求，有效建设、开发、利用课程教学资源。

	
	教育
科研
指导
能力
	24.具有较强的课题研究能力，能聚焦教育教学问题开展课题研究，积极撰写教科研论文和报告，具有丰富的教科研成果。
25.能组织和指导区域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与实验，组织开展区域课题交流研讨活动，善于总结推广研究成果。

	
	培训
实施
能力
	26.熟悉培训实施流程，对培训项目进行规划、开发、设计、组织、实施、评价和跟踪指导，能不断探索和改进培训内容、模式、方法。
27.能开展培训需求调研分析，研发设计、评价改进培训课程，至少能够承担一门培训课程。
28.在培训课堂中能灵活应用各种教学形式，能主持点评，有效调控教学过程。

	
	咨询
服务
能力
	29.积极承担教育行政部门委托课题研究和调研任务，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供咨询与建议。
30.掌握本区域学科教师队伍建设、学科教学教研等情况，参与教师发展、教育改革等相关规划研究和制订工作。

	
	反思
提升
能力
	31.制定专业发展规划，积极参加培训学习，自主反思，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。
32.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，针对现实问题和需要，主动进行反思、分析和提炼，不断提升研训工作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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